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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226

股票简称：升华拜克 编号：

2015-001

债券代码：

122254

债券简称：

12

拜克

01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质押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升华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集团” ）通知，升华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60,000,000股

无限售流通股股权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行，用于置换升华集团已发行

的2012年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抵押物， 质押期限自2014年12月31日至解除质

押登记之日止。 上述质押已于2014年12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升华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138,999,84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4.27%，

其中已质押本公司股份60,000,000股（含本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79%。

特此公告。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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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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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月9日

●股权登记日：2015年1月5日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23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了《关于

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定于2015年1月9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根据有关规定，现发布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月9日上午9：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月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德清县钟管工业区升华大酒店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二）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及《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

投资理财的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即截止2015年1月5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具备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资格。 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可以委托他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

（授权委托书附后）。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参会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登记或报到时需提供以下文件：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

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法人股东证券帐户卡、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应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二） 参会登记时间：2015年1月7日、2015年1月8日 （9:00一11：30，13：00一16:

00）。

（三）登记地点：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长虹中街333号(德清县科技创业园内)。

（四）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五）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五、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长虹中街333�号(德清县科技创业园内)。

联系人：景霞 沈圆月

联系电话：0572-8402738

传真：0572-8089511

邮编：313200

特此公告。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6日

附件1：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2：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附件1: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月9日召开的贵公

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或单位注册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向股东提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网络形式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日期：2015年1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2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226

升华投票

2

（

总议案数

）

A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2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2

项

提案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1

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00

2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2.00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 2015年1月5日 A�股收市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代码600226）的

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

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226

买入

99.00

元

1

股

2、如公司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案《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226

买入

1.00

元

1

股

3、如公司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案《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226

买入

1.00

元

2

股

4、如公司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案《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226

买入

1.00

元

3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

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视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

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600390

证券简称：金瑞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5-001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的时间：2015年1月5日（星期一）下午2:30

网络投票的时间：2015年1月5日（星期一）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学术交流中心六楼七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9,840,44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3.2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09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6,725,66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72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股东及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人数

11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6,768,76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73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应亮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在任监事5人，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秘书刘丹女士出席会

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

股

）

反对

比例

（

%

）

弃权

票数

（

股

）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

129771745 99.95 67700 0.05 1000 0.00

是

2

《

关于公司单方面增资金驰能

源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

》

6617564 97.77 47700 0.70 103500 1.53

是

3

《

关于追加公司

2014

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

6617564 97.77 47700 0.70 103500 1.53

是

议案2和议案3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上述议案

的表决，回避股份数123,071,681股。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股东及代理人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

股

）

反对

比例

（

%

）

弃权

票数

（

股

）

弃权

比例

（

%

）

1

《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

6700064 98.99 67700 1.00 1000 0.01

2

《

关于公司单方面增资金驰能

源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

》

6617564 97.77 47700 0.70 103500 1.53

3

《

关于追加公司

2014

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

6617564 97.77 47700 0.70 103500 1.53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邹棒律师和梁玉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见证意见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6日

●报备文件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0418

证券简称

:

江淮汽车 编号

:

临

2015-001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4年12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十二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

产量

轿车

3870 7661 -49.48 54167 116782 -53.62

MPV 4032 4394 -8.24 70888 54707 29.58

SUV 18516 3000 517.20 71722 34643 107.03

卡车

13150 15693 -16.20 221080 259233 -14.72

底盘

1981 2498 -20.70 25785 28271 -8.79

多功能商用车

428 554 -22.74 6186 5362 15.37

合计

41977 33800 24.19 449828 498998 -9.85

发动机

35383 17062 107.38 248032 258234 -3.95

销量

轿车

4244 8129 -47.79 52816 115387 -54.23

MPV 3805 5442 -30.08 71267 54153 31.60

SUV 17484 2473 607.00 71487 33815 111.41

卡车

13896 15217 -8.68 219385 258390 -15.10

底盘

1989 2525 -21.23 25556 28628 -10.73

多功能商用车

806 671 20.12 6291 5364 17.28

合计

42224 34457 22.54 446802 495737 -9.87

其中出口

4145 3237 28.05 54317 58436 -7.05

发动机

(

自配

) 35383 19828 78.45 248032 258319 -3.98

说明：自2014年元月份起，公司的统计口径作部分变动，将原轿车中的和

悦RS数据纳入到MPV的统计数据中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600418

证券简称

:

江淮汽车 编号

:

临

2015-002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根据《财政部关于预拨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工程奖励资金的通知》

(财建[2012]1095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预拨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工程

奖励资金（指标）的通知》（财建[2013]79号）以及《关于组织开展新能源汽

车产业技术创新工程的通知》（财建[2012]780号）等文件的规定，财政部将给

予公司第五代纯电动轿车平台技术开发项目创新奖励资金2亿元。其中首批收

到的8000万元公司已于2013年2月27日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安徽江

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提示性公告》（江淮汽车 临

2013-013）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系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收到安徽省财政厅预拨

的第二批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工程奖励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本公司将该笔政府补助确认为递

延收益，并根据第五代纯电动轿车平台技术开发项目的进度，逐期转入损益，

具体的会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600397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

2015-002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丰城曲江煤炭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江公司” ）和全资子公司江西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煤

业” ）所属煤矿于2014年12月收到煤矿安全技术改造等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4,638万

元。 此前，曲江公司、江西煤业所属煤矿和全资子公司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储备中心” ）本年度已累计收到煤矿安全技术改造等政府补助共计2,113.2万元，鉴于

当时数额未达到应披露标准未予披露，现一并公告。 公司2014年度累计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6,751.2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曲江公司2014年12月收到煤矿安全改造项目政府补助1,846万元，2014年度累

计收到煤矿安全改造项目政府补助2,646万元。

1、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2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

知》（赣财建指〔2012〕105号），安排曲江公司煤矿安全改造项目资金1,085万元。 根据项

目进度， 曲江公司2014年12月收到该项目政府补助款345万元，2014年度累计收到该政府

补助款845万元。

2、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3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

知》（赣财建指〔2013〕155号），安排曲江公司煤矿安全改造项目资金1,757万元。 根据项

目进度， 曲江公司2014年12月收到该项目政府补助款370万元，2014年度累计收到该政府

补助款670万元。

3、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3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省级基建支出预算（拨款）的通

知》（赣财建指〔2013〕299号），安排曲江公司煤矿安全改造项目资金425万元。 根据项目

进度，曲江公司2014年12月收到该项目政府补助款425万元。

4、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3年省属煤矿安全技术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赣财企

指〔2013〕17号），安排曲江公司煤矿安全改造项目资金338万元。根据项目进度，曲江公司

2014年12月收到该项目政府补助278万元。

5、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4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省级基建支出预算（拨款）的通

知》（赣财建指〔2014〕207号），安排曲江公司煤矿安全改造项目资金428万元。 根据项目

进度，曲江公司2014年12月收到该项目政府补助款428万元。

（二） 江西煤业所属煤矿2014年12月收到煤矿安全改造项目政府补助2,792万元，

2014年度累计收到煤矿安全改造项目政府补助3,947万元。

1、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3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省级基建支出预算（拨款）的通

知》（赣财建指〔2013〕299号），安排江西煤业所属煤矿安全改造项目资金426万元。 根据

项目进度，江西煤业所属矿2014年度累计收到该项目政府补助款323万元。

2、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3年省属煤矿安全技术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赣财企

指〔2013〕17号），安排江西煤业所属矿煤矿安全改造项目资金942万元。根据项目进度，江

西煤业所属矿2014年12月收到该项目政府补助款22万元，2014年度累计收到该政府补助

款854万元。

3、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4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

知》（赣财建指〔2014〕86号），安排江西煤业所属矿煤矿安全改造项目资金2,027万元。

根据项目进度， 江西煤业所属矿2014年12月收到该项目政府补助款450万元，2014年度累

计收到该政府补助款450万元。

4、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4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省级基建支出预算（拨款）的通

知》（赣财建指〔2014〕207号），安排江西煤业所属矿煤矿安全改造项目资金780万元。 根

据项目进度，江西煤业所属矿2014年12月收到该项目政府补助款780万元。

5、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4年省属煤矿安全技术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赣财企

指〔2014〕7号），安排江西煤业所属矿煤矿安全改造项目资金1,540万元。 根据项目进度，

江西煤业所属矿2014年12月收到该项目政府补助款1,540万元。

（三）储备中心2014年度累计收到政府补助158.2万元。

1、根据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庐府办抄字〔2013〕295号），从区财政

安排39.5万元到储备中心用于支持企业扩大再生产。储备中心2014年已收到上述政府补助

款39.5万元。

2、根据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庐府办抄字〔2014〕169号），从区财政

安排118.7万元到储备中心用于支持企业扩大再生产。 储备中心2014年已收到上述政府补

助款118.7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曲江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将上述安全改造项

目已完成并与当期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款1,292.5万元计入2014年度营业外收入， 确认为

当期损益； 将上述安全改造项目正在进行中且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268.9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该补助资金对公司2014年度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将上述正在进行中的其余安全改

造项目政府补助资金暂列专项应付款。

(二)�江西煤业所属煤矿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将上述安

全改造项目已完成并与当期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款1,040.4万元计入2014年度营业外收

入，确认为当期损益；将上述安全改造项目正在进行中且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1,764.8万

元计入递延收益，该补助资金对公司2014年度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将上述正在进行中的

其余安全改造项目政府补助资金暂列专项应付款。

(三)� 储备中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将上述政府补助

158.2万元计入2014年度营业外收入，确认为当期损益。

具体会计处理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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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15年1月5日（星期一）上午以现场表决方式在深圳举行。

（二）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于2014年12月26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

送达方式发送。

（三）会议应到董事12人，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会议。

（四）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讨论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由董事李景奇动议，其他董事附议，

第七届董事会一致推选董事胡伟为本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长胡伟主持了本次会议其他议案的讨论。

二、审议通过关于组建新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董事胡伟（委员会主席）、董事吴亚德、董事

李景奇、 董事赵俊荣和独立董事林钜昌组成； 审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胡春元

（委员会主席）、独立董事区胜勤和董事赵志锠组成；薪酬委员会由独立董事

施先亮（委员会主席）、独立董事区胜勤、独立董事胡春元、董事赵志锠和董事

王增金组成；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施先亮（委员会主席）、独立董事林钜昌

和董事胡伟组成；风险管理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区胜勤（委员会主席）、董事张

杨和董事谢日康组成。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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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15年1月5日（星期一）上午以现场表决方式在深圳举行。

（二）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于2014年12月29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方

式发送。

（三）会议应到监事3人，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了会议。

（四）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由监事何森动议，其他监事附议，第七届监事会一致推选监事钟珊群为本

公司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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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于2014年12月24日发出会议通知，2014年12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

司董事共16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16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以1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详见本公司同日公告）。

与会董事一致认为， 继续停牌能保证更加严谨的完成非公开发行前期的

各项工作，同意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股票将最迟于2015年1月26日复牌。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5日

证券代码：

600399

证券简称：抚顺特钢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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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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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及

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公司已于2014年12月12日发布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且本公司股票自

2014年12月12日起停牌。 2014年12月19日，本公司发布《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的进展公告》，2014年12月24日，本公司发布《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的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于2014年12月29日召开了76名职工代表参加的员工持股

计划会议，就非公开发行方案和员工持股计划与职工代表进行了充分说明。

目前，公司已经初步完成约1,000名员工认购意向调查，正在制定《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编制相关文件。 以上因素造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准备

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同时，公司对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进行了充分论证，并与

潜在投资者进行了深入沟通。 截至目前，部分投资者已经与公司签订了《附

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确认了认购方式及金额。 部分投资者已经与公

司达成了投资意向，正在履行其投资审批程序。 另有部分投资者在与公司接

触，其最终是否认购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下一步，公司将督促投资者尽快完成其内部投资评估和审核程序，以及尽

快完成《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并按照相关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充分征求员

工意见。

2014年12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认为，延期复牌能使公司更加细

致严谨地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期的各项工作，同意公司股票延期复牌，公司

股票将最迟于2015年1月26日复牌。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自2015年1月6日

起继续停牌不超过20日。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将加快推进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进程，并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及时公告

并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敬请投资者

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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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股东股权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2014年12月31日，公司接控股股东东北特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

下简称“东北特钢集团” )通知,东北特钢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91,500,000�股

(无限售流通股)于 2014�年 12�月 30�日被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司法冻

结。

2014� 年 12� 月 30� 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出具了(2014)第7748

号、第7749号和第775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冻结和轮候冻结了东北特钢集团持有的本公司的 91,500,

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59%。冻结日期从 2014�年 12�月

30�日起至 2016�年 12�月 29�日止。

截止目前， 东北特钢集团持有公司232,650,88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4.74%，已全部质押或冻结。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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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为2015年1月5日（星期一）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月5日（星期一）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

2、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洪山园路68号招标大厦A座六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汪清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包括现场和网络

）

9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7,597,62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4.92%

其中

：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4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87,006,58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4.7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5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591,03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17%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在任董事

8人，现场出席2人，通过视频出席2人，董事长景百孚先生、董事臧小涵女士、独

立董事雷波涛先生、陈国宏先生因出差在外请假未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

人，现场出席1人，通过视频出席2人；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会议；公司副总

裁、财务总监通过视频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长春融创置地有限公司为其

控股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87,136,590 99.47％ 428,236 0.49％ 32,800 0.04％

通过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不含）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

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9,014,004 95.13％ 428,236 4.52％ 32,800 0.35％

四、律师出具的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江成、黄发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

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1、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日


